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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警察法拟大修首提“袭警的处理”
拟将每年7月6日定为人民警察日，袭警构成犯罪者将从重追究刑责

修订草案稿还规定了警察可对
交通、现场和网络进行管制的情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遇
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社会安全事件或者发生上述灾
害、灾难、事件的紧迫危险，可以在一
定的区域和时间，采取设置路障、划
定警戒区，限制、禁止人员、车辆的通
行、停留、出入等交通管制或者现场
管制措施。必要时，经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实行网络管
制。

举行重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
或者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目标
时，可以采取前款措施，同时可以实
施安全检查、人员审查、电子封控等
措施。

遇灾害等经批准
可实施网络管制

变化1 变化3

变化2

除了规定使用武器的几种情
形，修订草案稿还新增了限制使用
武器的规定。

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使用武器，但是不使用武器
予以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
果的除外：

（一）发现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属
于明显怀孕的妇女或者儿童；

（二）犯罪行为人处于人员聚集
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
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

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驱逐性、制服
性警械或者武器：

（一）违法犯罪行为人停止实施
违法犯罪，并服从人民警察命令的；

（二）违法犯罪行为人失去继续
实施攻击、拒捕和逃跑能力的。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造成
人员身体伤害的，应当及时予以救
治，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所

属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使用武
器造成伤害的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
勘验调查，并及时通知当地人民检察
院。

专家点评

“修订草案稿对不能使用武器的
行为也进行了规定，犯罪行为人属孕
妇和儿童禁用武器，体现了柔性执法
和人道主义。”程雷说，警察的执法必
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有人性关
怀。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
红认为，这样一些规定遵循了两个
基本原则，首先是必要性原则，使用
武器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应当与
执法时面临的危险程度以及紧迫性
相符合。其次是遵循最小侵害原
则，在使用武器的时候应尽可能减
少伤害，这充分体现了对保障公民
生命权、人身权的高度重视。

对孕妇或儿童不得使用武器

变化4
对于长期以来业界增加“袭警

罪”的呼声，修订草案稿第六十九条
中提出了“袭警的处理”：

暴力袭击或者组织、协助、煽动
暴力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
任。

以报复、泄愤为目的，威胁、恐
吓、故意伤害、杀害人民警察及其近
亲属或者实施其他侵犯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从重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
责任。

修订草案稿还在“排除执法干
扰”条款中明确提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人民
警察的正常执法活动，不得要求人
民警察实施法定职责以外的行为。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干预执法办案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
和责任追究制度。

袭警构成犯罪的将从重追究刑责

变化5

与现行的警察法相比，修订草案
稿新增了规定人民警察可使用武器
的五种情形：

（一）实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行为或者实施该行为后拒捕、
逃跑的；

（二）实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行
为或者实施该行为后拒捕、逃跑的；

（三）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罪犯骚乱、暴乱、行凶、脱逃，以及劫
夺上述人员或者帮助实施上述行为
的；

（四）国家规定的警卫、守卫、警
戒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
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
的；

（五）以暴力、危险方法抗拒、阻
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
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
全的。

按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
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
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为了拦截危及公共安全、人身安
全且拒不听从人民警察停车指令的
车辆，或者为了排除危及人身安全的
动物的侵害，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持有武器的人民警察遇有违法
犯罪行为人拒不听从该人民警察保
持安全距离的指令，或者接触其武器
时，有权根据规定使用武器。

专家点评

“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是 1995 年
开始实施的，20多年过去，社会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程雷说，武器使用情况在
实践中非常复杂，也出现了一些滥用
武器的问题，所以需要法律进行明确
的规定和授权。

程雷说，修订草案稿对警察使用
武器进行严格的规范，对于持有枪支
执行警务的警察有明确的执法边界，
能够有效防止警察滥用武器。同时，
修订草案稿也对警察使用武器的情
形进行了授权，当用则用，在应当使
用武器的情况下可以依法使用、大胆
使用。

遇暴力袭警等情形
可使用武器

公安部网站日
前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修
订草案稿）公开征求
意见。修订草案稿
共 109 条，比老版的
52 条增加了 57 条内
容。

修订草案稿增
加了不少重点内容，
比如增加了“袭警的
处理”，暴力袭警构
成犯罪的，依法从重
追究刑事责任。修
订草案稿还规定，遇
自然灾害等紧急情
况，经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批准
可实行网络管制；一
线基层民警从警 25
年可申请提前退休
等。此外，修订草案
稿还拟将每年 7 月 6
日定为人民警察日。

与现行的警察法相比，修订草
案稿还从警察的人员管理和职业保
障等方面作出了新规定。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的岗位、职
务，分别规定不同的服务年限和最
高任职年龄。从事基层一线执法执
勤工作满25年或者在特殊岗位、艰
苦边远地区从警满 20年的人民警
察，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
批准，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正常退
休的待遇。

国家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职业和
岗位特点的工资、津贴、奖金、补贴
等保障制度；人民警察因公致伤致
残的，与因公致伤致残的现役军人
享受国家同等标准的抚恤、优待和
保险保障；人民警察因公牺牲、致残
或者病故的，国家对其近亲属在住
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提供特
别照顾和帮助。具体标准和实施办
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此外，修订草案稿还规定，将每
年7月6日定为人民警察日。

专家点评

程雷指出，基层一线人民警察

的工作比较辛苦，更为重要的是，警
察队伍是一支武装力量，不是普通
的文职人员，要保持战斗力。

“允许提前退休不会导致基层
警力的不足，会及时补充新生力量，
这样才能保持活力和战斗力，保障
公共安全。”程雷表示，超过 50岁再
做这项工作可能力不从心，但仍占
着编制位置的话不利于补充新生力
量，退休之后有利于招募新的警员。

一位基层民警则告诉新京报记
者，他的不少同事对这项条款表示
欣慰。他说，得到更好的保障，能提
高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自我认同感
和职业归属感，而且还能鼓励更多
民警投入到一线工作中。

对于提前退休是否会导致警力
减少的问题，这位民警表示，修订草
案稿的规定在条件设置上其实挺苛
刻的，因为现在很多民警都只是在
一线轮岗，很少能达到在一线工作
25 年这样的目标。他同时强调，就
算能满足这个条件，不少民警对工
作产生了感情，也不太会想早早退
休。

（综合）

一线从警25年可申请提前退休


